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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專案成本管理 

1. 成本是支撐專案成功的四個支柱之一，另外三個是時間、範疇、品質。 

2. 成本估計需有足夠可用的歷史資料，以及選擇適當的估計方法、替代方案、和適合的預測模式。 

3. 導致專案成本超支之因素有： 

(1) 設計和文件因素 

(2) 管理與合約因素 

(3) 勞工與承包商因素 

(4) 物料和機具資源因素 

(5) 資訊和溝通因素 

(6) 財務因素 

4. 專案管理團隊應預先規劃與制定成本管

理計畫，包含成本架構、估計、制定、

和控制等準則，包含： 

(1) 規劃成本管理：建立政策、作法、和文件，以規劃、執行、和控制專案成本的過程。 

(2) 估計成本：估計完成專案活動所需投入資源之成本。 

(3) 制定預算：依專案時程每時間點，整合所有專案活動和工作包之所需成本，建立成本基線。 

(4) 控制成本：監控專案執行狀況，需經變更程序來更新專案成本及成本基線。 

5. 專案成本大致可分成： 

(1) 物料成本、人事成本、間接成本(分攤費)等三區塊；比例約 3：3：4； 

(2) 不同型態計畫或專案差異可能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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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規劃成本管理 

1. 建立專案成本管理之政策、作法的文件，做為專案成本規劃、執行和控制之依據，確保管理過程

和所運用的相關工具和技術，均能完整記錄。 

(1) 包含定義如何報告，如何評估專案成本偶發事件； 

(2) 當成本變更時，應即時更新至成本管理計畫書，以便有效監管、控制，與迅速提出因應策略。 

2. 成本管理計畫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詳細或粗略的文件； 

(1) 應包含適當的成本管制門檻 

(2) 避免造成成本耗費過大，導致大幅削減投資報酬，甚至造成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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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規劃成本管理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章程：提供專案核定之資金額度，包含有預算限制和成本管理需求… 

(2) 專案管理計畫書：提供影響成本估計和管理之規定和管制。 

(3) 企業環境因素：組織文化，和景氣影響產品和原料價格狀況，可使用資源之價格資訊等。 

(4) 組織流程資產：包含 

A. 財務管理程序、財務庫資料、財務歷史資料 

B. 組織現有成本預算相關政策… 

 工具或技術(規劃成本管理時，可採用的方法)： 

(1) 專家判斷 

(2) 資料分析： 

A. 替代方案分析 

B. 籌措專案資金策略 

C. 投資分析工具與技術。 

(3) 會議：團隊成員討論 

 輸出(規劃成本管理時，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成本管理計畫書： 

A. 定義角色和責任 

B. 精準水準 

C. 衡量單位 

D. 組織程序連結 

E. 管制門檻 

F. 績效衡量規則 

G. 績效報告格式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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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估計成本 

1. 對於完成專案活動所需資源的可能成本，進行量化評估，獲得完成專案所需的期望成本。 

2. 根據估計，將活動所需資源成本彙總，即可得到專案所需總成本。 

3. 直接和間接成本分類法 

A. 直接成本：是與專案直接有關的成本，包括直接參與專案活動的人員的薪資、訓練、差旅等相關

費用，以及直接用於專案活動的材料或設備等費用。 

B. 間接成本(與間接費)：是非直接投入於專案活動所需的成本，如辦公室用品或設備租金，通常較

難量化估計。 

C. 直接(固定)成本較容易量化估計，間接(變動)成本則較不易估算，而需要一些猜測。 

4. 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分類法 

A. 固定成本：如專案的人事成本，或為專案所專用設備租金等，為靜態的成本比較易掌握估計。 

B. 變動成本：如運輸成本會受到燃料單位成本和公里數不同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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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影響因子 

A. 學習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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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薪資水平 

C. 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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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準備金： 

(1) 一般約 1~10%，但對第一次執行之高科技或高複雜度專案，有時高達 20-60%，或甚至更高。 

(2) 應變準備金：為因應專案已識別出的風險，即已知的未知，金額大小通常依專案不確定度而定。 

A. 專案愈新穎，代表對專案範疇及未來預期遭遇的問題愈不熟悉，應變準備金金額就需愈大。 

B. 會直接分配到特定的活動、工作包或交付物上。 

C. 應變準備金應包含在成本基線和整體專案資金需求內，當已識別出的風險沒有發生，為該風

險所附加的應急準備金，需從成本基線中扣除。 

(3) 管理準備金：在因應未辨識出的風險，即未知的未知，通常由專案經理統籌。 

A. 一般不包含在成本基線內，但仍是專案預算和資金需求的一部份。 

7. 成本估算方法 

(1) 由上而下法 

 類比估算法，將過去類似專案之實際成本作為現在專案預估

的基礎，須注意其間差異，如期程、地點、複雜、技術、風險、資

源…等差異，適當調整與修訂。 

 參數估算法，依專案特性將其參數應用在數學模型中，以預測專案成本。 

(2) 由下而上法，估算每一個別活動工作成本，再彙整出專案所需之總成本。 

(3) 三點估算法  

 簡單平均法，= (A+B+C)/3 

 加權平均法，= (A+4B+C)/6 

(4) 電腦估算軟體 

(5) 供應商投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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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估算成本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1) 成本管理計畫書 

(2) 品質管理計畫書：包含投入人力之專長和層級人力、薪資結構 

(3) 範疇基線：包含專案範疇陳述、WBS 

2. 專案文件 

3. 企業環境因素：組織文化和景氣程度，會影響產品和原料價格，及可使用資源之價格 

4. 組織流程資產：包含成本規定、範例、歷史資料 

 工具或技術(估算成本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資料分析： 

A. 替代方案分析： 

B. 儲備金分析： 

C. 品質分析： 

2. 專案管理估計軟體 

3. 賣方投標分析：必較值得信賴反賣方所提出的報價資料 

4. 投標：對多種方案進行評估 

 輸出(估算成本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活動成本估計值：完成專案所有活動所需投入之直接和間接成本 

2. 估計基礎：基礎文件、估計假設、估計限制、估計信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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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制定預算 

1. 制定預算是將所有活動或工作包所估計出來的成本，加以統合並建立成本基線： 

 成本基線：或稱成本績效基線、績效衡量基線，包含下列步驟 

(1) 展開與定義所有活動 

(2) 將所定義的活動予以排程 

(3) 估計每個活動所需資源需求 

(4) 將其轉換為各時間段的資金需求 

(5) 將每一時間段所需資金加以資金累積 

(6) 獲得成本績效基線(S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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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資金需求：係每一時段專案資金需求。 

(1) 必要知道專案成本何時會發生，何時須支付？必要時須依據(月、季、年)需求，細列列表。 

(2) 每時段資金需求可以由成本績效基線求得，由後時段的成本績效基線減去前時段的成本績效

基線而獲得。 

 

 輸入(制定專案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專案管理計畫書 

(1) 成本管理計畫，界定如何管理和控制成本 

(2) 資源管理計劃 

(3) 範疇基線，專案範疇陳述，WBS 工作分類 

 專案文件 

(1) 估計基礎： 

(2) 活動成本估計： 

(3) 專案時程： 

(4) 風險登錄表： 

 商業文件 

 商業個案： 

 利潤管理計畫：包含目標利潤，和利潤衡量值 

 協議 

 商業個案： 

 利潤管理計劃書： 

 企業環境因素： 

 組織流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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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或技術(制定專案時，可採用的方法)： 

 專家判斷 

 成本加總：由活動成本→工作包成本(成本控制帳戶)→WBS底層→WBS上層→專案總成本 

 資料分析：如儲備金分析 

 歷史資料回顧：參數或類比法使用過去執行之歷史資料，建構數學模式預測專案成本。 

 資金限制調解：緩和資金需求 

 融資：為專案獲得資金 

 輸出(制定專案時，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成本基線：每一時間點之資金需求；有專案預算、成本預算、活動估計預算、活動估計成本(名詞

非固定不變) 

 專案資金需求：同上說明，如總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與分配、月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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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控制成本 

1. 監督成本實際支用進度是否符合原先規劃，並儘早採取矯正措施 

(1) 藉比較實際成本與預定成本之支用情形；如果差異過大就要執行差異分析，並評估可採取之方

案，及採取適當的矯正行動。 

(2) 避免成本超支導致專案失敗或停止。 

(3) 監督專案現況以更新專案預算，及管制成本基線變更。 

2. 控制成本過程主要包含： 

(1) 預先識別會導致成本變更的因子 

(2) 確保變更請求，都能以適當方式辦理 

(3) 確保每一時間點的活動、工作包、或總成本，都未超過核准的成本基線 

(4) 管理已核准的變更請求，並確保變更預算組成皆已反映 

(5) 分析造成差異的原因，並將原由記錄或登錄於專案檔案中 

(6) 監督差異和績效趨勢，並決定是否採取矯正措施 

(7) 預測專案最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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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控制成本時，需參考或依據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2. 專案文件 

3. 專案資金需求 

4. 工作績效資料(實獲值管理) 

5. 組織流程資產 

 工具和技術(控制成本時，可採用的方法)： 

1. 專家判斷 

2. 資料分析 

3.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PMIS： 

 儲備金分析 

 輸出(控制成本時，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1. 工作績效資訊(實獲值管理) 

2. 變更請求 

3. 專案管理計畫書更新 

4. 專案文件更新 

5. 組織流程資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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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實獲值管理(EVM) 

1. 實獲值分析是用來衡量專案績效之重要工具，為美國防部在 1960 年代所建立，並在公私部門使用，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專案績效管理和控制的系統。 

(1) 實獲值係衡量專案工作完成程度。 

(2) 當計畫進行到某一時間(評估)點時，將計畫應完成的工作量、已實際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實際完

成該工作量時所實際支付的成本，等 3 項，加以比較分析，藉此衡量來專案工作進度與績效。 

2. 計畫值、實獲值、實耗值 

 計畫值(PlannedVvalue, PV），指預定完成工作的預算成本，或稱計畫預算值(BCWS)。 

 實獲值(Erned Value, EV)，指實際完成工作所獲得的預算成本，即完成時應得到的預算值，或稱

工作預算(BCWP)。 

 實耗值（Actual Cost, AC），指實際完成工作的實際耗用成本，或稱工作實耗值(CWP)。 

時程(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PV(計畫值) 0 5 13 21 30 40 52 64 76 88 100 

EV(實獲值) 0 3 9 15 22 30 
     

AC(實耗值) 0 10 18 28 3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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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績效衡量/時間變異/績效指標 

(1) 時程差異 SV=EV–PV，進度績效指標 SPI=EV/PV； 

 超前 SV＞0，SPI＞1；落後 SV＜0，SPI＜1  

(2) 成本差異 CV=EV–AC，成本績效指標 CPI=EV/AC； 

 節省 CV＞0，CPI＞1；超支 CV＜0，CPI＜1  

(3) 整體效益指標(關鍵比例)   CR = CPI × 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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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時程(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PV(計畫值) 5 13 21 30 40 52 64 76 88 100 
 

PV(計畫值) 5 13 21 30 40 52 64 76 88 100 

EV(實獲值) 10 19 29 39 49           
 

EV(實獲值) 14 28 42 56 70           

AC(實耗值) 14 28 39 51 62           
 

AC(實耗值) 10 21 32 44 58           

SPI(進度績效) 

(EV/PV) 
2.00  1.46  1.38  1.30  1.23            

 

SPI(進度績效) 

(EV/PV) 
2.80  2.15  2.00  1.87  1.75            

CPI(成本績效) 

(EV/AC) 
0.71  0.68  0.74  0.76  0.79            

 

CPI(成本績效) 

EV/AC) 
1.40  1.33  1.31  1.27  1.21            

CR=CPI*SPI 1.43  0.99  1.03  0.99  0.97            
 

CR=CPI*SPI 3.92  2.87  2.63  2.38  2.11            

 

 

 

 

 
 

                 

 

    

                       

                       

                       
時程(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時程(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PV(計畫值) 5 13 21 30 40 52 64 76 88 100  
PV(計畫值) 5 13 21 30 40 52 64 76 88 100 

EV(實獲值) 3 10 16 25 35           
 

EV(實獲值) 7 16 25 36 46           

AC(實耗值) 5 15 25 35 46           
 

AC(實耗值) 2 8 15 22 30           

SPI(進度績效) 

(EV/PV) 
0.60  0.77  0.76  0.83  0.88             

SPI(進度績

效)(EV/PV) 
1.40  1.23  1.19  1.20  1.15            

CPI(成本績效) 

(EV/AC) 
0.60  0.67  0.64  0.71  0.76            

 

CPI(成本績

效)(EV/AC) 
3.50  2.00  1.67  1.64  1.53            

CR=CPI*SPI 0.36  0.51  0.49  0.60  0.67             CR=CPI*SPI 4.90  2.46  1.98  1.96  1.76            

 

 
 

                      

                       

                       

                       

 

4. 估計完工進度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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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00 法則 

 當專案活動工作尚未開始時，進度視為 0% 

 完成時，進度完成則為 100%。 

(2) X/Y 比例法，可區分成 25/75、40/60、50/50 等 

 工作未開始時，進度視為 0%； 

 開始執行時，際進度視為 X%， 

 超過工期一半後，進度為 Y 

 當完成時，進度則為 100%。 

(3) 主觀估計法 

 進度的衡量，依賴專案人員過去的經驗進行評估。 

(4) 客觀指標法 

 以計畫的完成量作為計畫進度的衡量基準，實際完成的量數就是實值完成量。 

 在專案中許多工作是可以量化的，比較實際完成的數量與實際(計畫)要做的數量，即可得到進

度、完成百分比。 

 基本上較公正客觀，爭議最少。 

  

假設開始時間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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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里程碑權重法 

 將專案分成數個里程碑，每一里程碑依經驗賦予一權重數值。 

 未完成時一律無進度，完成時則給於該權重值。 

 完工百分比里程碑權重法，將上述權重值轉換成進度百分比。 

 
節點 進度 

開始 0 0% 

完成初步研究 1 10% 

草圖完成 2 20% 

初稿完成 3 40% 

初審完成 4 50% 

第二次稿完成 5 60% 

業主審稿完成 6 75% 

完稿 7 90% 

完成施工圖 8 100% 

(6) 最終成本預測 

 預測法(1)：假設剩餘工作成本效率與原計畫相同。 

 EAC=AC+(BAC–EV) =44+(100-29)=44+71=115 

 預測法(2)：假設剩餘工作成本效率與目前成本指標趨勢相同。 

 EAC=AC+(BAC–EV)/CPI =44+71/0.6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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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案完工時程預測 

 預測法(1)：假設剩餘工作所需工期(工作效率)與原計畫相同 

 EAC(t)=AT+(PD-ESt) =5+(10-3.89)=5+6.11=11.1 

 預測法(2)：假設剩餘工作所需工期與目前績效指標趨勢 

 EAC(t)=AT+(PD-ES(t)/SPI =5+.11/0.725=13.4 

 
時程(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1  13.4  

PV(計畫值) 0 5 13 21 30 40 52 64 76 88 100     

EV(實獲值) 0 4 8 13 21 29               

AC(實耗值) 0 9 15 25 34 44               

SPI(進度績效)(EV/PV)           -15               

CPI(成本績效)(EV/AC)           0.66                

最終成本預測 EAC(1)                     115     

最終成本預測 EAC(2)                     152      

最終時程預測 ES(1)                       100   

最終時程 ES(2)                         100 

              預算總成本 BAC 100         實際時程(AT) 5         

實獲值 EV 29         落後量(LAG) 0.9          

BAC-EV 71         落後相對時程(ES) 3.9          

EV(實獲值) 44                     

最終成本 EAC(1) 115 超支，成本績效與計畫相同   最終時程 ES(1) 11.1  落後，進度績效持續落後   

最終成本 EAC(2) 152  超支，成本績效持落後   最終時程 ES(2) 14.3  落後，進度績效與計畫相同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PV(計畫值)

EV(實獲值)

AC(實耗值)

最終成本預測EAC(1)

最終成本預測EAC(2)

最終時程預測ES(1)

最終時程ES(2)



24 
 

(8) 完成績效指標 

 衡量剩餘每一單位成本需做多少單位工作，才不致於超出預算 

 CPI=(BAC-EV)/(BAC-AC) =(100-29)/(100-44)=1.27 

(9) 估計完工百分比 

 預測法(1)： 以專案原核定完工總成本為基準 

 PCIB = EV / BAC =29/100=0.29 

 預測法(2)： 以專案新預測最終成本為基準 

 PCIC = AC / EAC =44/115=0.38 或  =44/15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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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實獲值管理系統（EVMS） 

1. 實獲值 

 實獲值是專案已經執行工作的實際費用。在專案管理中，可以透過實獲值的觀念，利用費用的數字，

來簡單表達「成本」與「時間」。並且透過實獲值的觀念，可以讓我們更清楚掌握並改善進度。 

2. 實獲值分析 

 專案成本控制指在確保專案在預算內，工作能夠如期完成，而且能保有應有的品質。能夠達到這種

目的的系統，稱為「實獲值分析法」，是 1960 年代發展出來的方法，本來是美國政府用來決定外

包專案進行時，對於已完工的部分，應該付多少錢給承包商的一套系統。由於被公認為，它幾乎可

以正確監控所有類型的專案，最後被美國政府以外的專案也都紛紛加以採用。這種方法又稱為「變

異數分析法」（Variance Analysis）。 

3. 實獲值管理的發展 

 1960 年美軍首創 PERT/COST，以改進北極星計畫之成本管制 

 1963 年美國空軍以 PERT/COST 為基礎，在義勇兵計畫首度使用實獲值管理 

 1966 年美國空軍依據使用的經驗，訂定了 C/SPEC（Air Force Cost/Schedule Planning and 

Control Specification） 

 1967 年，美國國防部將實獲值管理，定義於成本/時程控制系統標準中，並以 DoDI7000.2 頒佈，

C/SCSC 導入了 EV 的觀念並以條款為基礎的管理方式，規範契約商之成本與進度管控系統必須

符合標準。 

 1970 年代，許多契約商因採用 C/SCSC，使得他們的成本及時程管理系統有了長足的進步 

 1984 年美國國防部的研究指出「C/SCSC 是管制契約績效的最佳工具」。 

 1996 年美國國家安全工業協會出版「EVMS 工業標準指引」，並於同年正式定名為「實獲值管理

系統」 

 1998 年，實獲值管理系統演變為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EIA）的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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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8 月美國國防契約管理局出版「EVMS 手冊」，其中有非常完整的 EVMS 稽核程序；美

國國防部自 1977 年迄今，已經有八百個以上的專案運用實獲值管理。 

 有關於實獲值管理系統（EVMS）的應用，已由政府機構擴散至民間，1993 年由美、加、澳及瑞

典等國家共同創建 Intern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uncil（IPMC），致力於推廣 EVM 知

識及應用；英國國防部認知 EVM 為有效之計畫管理工具，鼓勵契約商採用 EVM；日本亦於 1999 

年申請加入 IMPC。 

4. 實獲值管理的內涵 

 實獲值管理是一種整合範疇、時程、資源以衡量專案成效的作法。它將計畫要執行的工作量、實際

已施行工作量及已花費的成本作一比較，以決定成本與時程是否按計畫目標達成。以實獲值管理的

專案，從工作包到整體專案的各層級，都有共通的監控系統，也因此能將專案時程、成本等各功能

性管理予以整合，易於專注執行偏差或資源效率運用不彰之處。 

 實獲值管理的專案，是在「工作分解結構」的架構下，以最底層的 WBS 元素做為基本的績效衡量

單位，即成本帳戶，而整個專案的實獲值，就是所有成本帳戶的總和。實獲值管理提供所有專案單

一、整合的管理控制系統，並針對偏差的部分做例外管理。 

 在實獲值管理中的兩項重要績效指標：成本績效指標（CPI）以及時程績效指標 SPI），可用於評

估專案實際的情況，及確實地衡量成本及時程的績效。Brown（1985）認為，同時運用成本績效指

標（CPI）及時程績效指標（SPI）兩項指標可以預測專案完成的成本範疇，並能提早預警，避免

直到專案末期才發現危機。 

 


